
 
 

5.發文函復申請人 

1.社會局 

收 文 、 登 錄 

區公所核定後，函

復申請人 

 

區 公 所 收 件 

社政類：案件編號 56 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

「中低收入戶查定」作業流程圖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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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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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 2日 

 

 

 

5.    2日 

申請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20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區
公
所
社
會
課 

社
會
局
社
會
救
助
科 

區公所初核 
(含通知補正、里幹事訪
查、財稅機關查調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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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審核、決行、會稿 

4 . 列 冊 輔 導 

副知區公所建檔 

4.2 通知補件 

副 知 區 公 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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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婉復申請人 

副 知 區 公 所 

2. 訪視、審核、簽辦 


